
廉洁合作协议书

甲方：北京国美商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签署了《业务约定书》，为加强合同履约期间的廉洁合作，防范发生任何损害签约双方权益的行为，甲、乙双方经协商，经双方同意在签订主合同的同时签订本廉政协议书。

一、甲方责任
1. 甲方有责任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的各项制度和规定。
2. 甲方有责任对本单位合同履约管理人员进行廉洁合作教育。
3. 甲方人员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的规定，在合同签约及履约期间，不得从事任何有损履约的行为，不得私下接受乙方的宴请，不得私下接受任何形式的实物、现金或礼券、购物卡等馈赠。
4. 甲方人员如违反国美控股集团监察廉洁合作管理制度及本协议规定，甲方应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给予责任人员行政及经济处罚，并通报相关单位。
5. 对于乙方举报甲方人员违反廉洁合作规定的情况，甲方应及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并进行处理通报。
6. 如甲方人员违反本协议有关条款，甲方将依据公司制度予以违纪人员经济处罚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处罚标准为违纪金额的5倍）。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乙方责任
1. 乙方应保证乙方有关人员知晓并充分了解甲方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本协议的规定，并遵照执行。
2. 乙方不得私下宴请甲方人员，不得私下以任何形式赠送实物、现金或礼券、购物卡等馈赠。
3. 乙方单位在合同履约期间发现乙方人员任何向甲方人员行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甲方单位领导。
4. 乙方有责任接受甲方对乙方在合同履约期间廉洁合作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
5. 乙方单位人员有义务就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或受贿行为及时向甲方单位领导举报，如乙方向甲方人员行贿，或甲方人员向乙方索贿，乙方满足其要求且并未向甲方举报的，一经查实，有权对乙方处以1-50万或者行贿金额5倍的处罚，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6. 如因乙方单位及人员在合同履约期间贿赂甲方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甲方有权取消或终止合同的履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均应由乙方负责赔偿，乙方对此充分了解且不持异议。
7. 本协议的有效期，自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合同履约完毕之日止。
8. 协议法律效力：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作为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受理投诉举报单位为国美控股监察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投诉电话：010-5928 7812
              010-5928 7912
    电子邮箱：jiancha@gome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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